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

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重机”或“公司”）2023 年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的要

求，就中航重机 2025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进行

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交易情况

2024 年 4 月 26 日及 2024 年 6 月 11日，中航重机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和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继续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财务”）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以

下简称“服务协议”），约定中航工业财务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提供存款、贷款、结算、承兑及非融资性保函服务，以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

二、财务公司情况

中航工业财务是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

记注册，具有企业法人地位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中航工业财务是在原西安飞机工

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和原贵州航空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重组基础上，

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成员单位共 12 家共同出资组建。后经四次



增资及股权变更，现有注册资本人民币 395,138 万元，股东单位 4 家，其中，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262,938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6.54%；中航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111,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8.16%；中航西安飞机工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14,4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64%；贵州贵航汽车

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6,5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6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4756T

成立时间：2007 年 5 月 14 日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081H211000001

法定代表人：周春华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10 号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10 号

中航工业财务的经营范围为下列全部本外币业务：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理

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提供成

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

务；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和消费

信贷；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具体经营范围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

其派出机构批准且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中航工业财务资产总额 175,576,708,374.11元，所

有者权益 13,423,431,544.41 元；2025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3,322,659,537.14 元。

三、《金融服务协议》的履行情况

（一）协议主要内容及条款

1、协议期限

本协议应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于 2024年 5月 3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3年。

（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中航重机及其控股股东按其《公司章程》及上市地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按法定程序获得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有权机构的批准。

本协议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如有变更、终止本协议的要求，应提前 30 天书

面通知对方，双方协商同意后方可变更或终止。本协议的修改或补充构成本协议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与本协议同等的效力。本协议期满后，经双方协商一

致可重新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2、交易类型

中航工业财务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贷款、结算、

承兑及非融资性保函，以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

3、交易限额

（1）双方出于财务控制和交易合理性方面的考虑，对于中航重机及其控股

子公司与中航工业财务之间进行的各项交易金额做出相应限制，中航工业财务应

协助中航重机监控实施该限制。

（2）本协议有效期内，中航重机应于披露上一年度报告之前，对当年度将

发生的各项交易的交易量及总金额进行预计，并应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的规定，将当年度预计发生的交易按金额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各

方应按照经中航重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交易量及总金额进行交易。

（3）如果在实际执行中上述交易金额超过预计总金额的，中航重机应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将超出部分按照金额重

新提交其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批并披露。各方应按照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交易量及总金额进行交易。

4、交易定价

（1）存款服务:中航工业财务吸收中航重机及其子公司人民币存款的利率，

应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就同类存款所提供的挂牌平均利率。

（2）贷款服务：中航工业财务向公司及其子公司发放贷款的利率，应不高

于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上限，应不高于同期中航工业财务向定价影响因素相同第三方发放同种

类贷款所确定的利率，亦不高于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就同类贷款所确定的平均

利率。

（3）结算服务：中航工业财务为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各项结算服务收取的

费用，应不高于同期中航工业财务向航空工业集团下属其他成员单位就同类服务

所收取的费用，亦应不高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就同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4）承兑及非融资性保函服务：中航工业财务向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承兑

及非融资性保函所收取的费用，应不高于同期中航工业财务向任何同信用级别第

三方提供承兑及非融资性保函所确定的费用，亦不高于中航工业财务在商业银行

就同类承兑及非融资性保函所确定的费用。

（5）关于其他服务：中航工业财务为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其他服务所收取

的费用，应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类型服务规定应收取的费用上限（如适用），

亦不高于任何第三方向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同种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除符合前

述外，中航工业财务向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该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也应不高于

中航工业财务向任何同信用级别第三方提供同种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5、财务公司承诺

（1）中航工业财务在办理各项业务时，将提供快捷、优质、优惠的服务，

并对公司的监督、质询、批评和投诉给予高度重视和迅速妥善的处理。

（2）中航工业财务的业务操作应符合国家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

定、内部规章制度以及与公司达成的协议的规定。

（3）中航工业财务签署本协议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并不违反其订

立的任何其他协议，也不会与其订立的其他协议存在任何法律上或（和）商业利

益上的冲突。

（4）中航工业财务在为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存款和结算业务时，有义务保

证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中航工业财务资金的安全和正常使用。如中航工业财务因各

种原因不能支付公司及/或其子公司的存款，公司有权从中航工业财务已经提供

给公司及/或其子公司的贷款中抵扣同等的数额，且公司有权利单方终止本协议；



如因中航工业财务过错发生资金损失，中航工业财务应全额赔偿公司的损失，且

公司有权利单方终止本协议，若中航工业财务无法全额偿还公司的损失金额，则

差额部分用中航工业财务发放给公司及/或其子公司的贷款抵补。

（5）发生存款业务期间，中航工业财务应定期向公司提供月报、半年度审

阅报告、年报以及风险指标等必要信息，中航工业财务的年报应当经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6）根据公司需求，为公司提供公司及/或其子公司与中航工业财务业务往

来的相关信息，包括存款、结算、贷款、承兑及非融资性保函以及其他金融服务

数据。

（7）中航工业财务应严格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中航工业财务

风险监测指标规范运作，保证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等主要监管指标符合《企

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应确保资金结算网络安全运行，控制资金风

险，保障公司及其子公司存放资金的安全；按照公司上市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中

航工业财务承诺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形时，负有立即向公司告知的义务，且公司

有权利单方终止本协议：

1）中航工业财务出现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第 21 条、第 22

条、或第 23 条规定的情形；

2）中航工业财务任何一个监管指标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第 34 条规定的要求；

3）中航工业财务发生挤兑事件、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重要

信息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或诈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被有权机关采取强制措

施或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4）发生可能影响中航工业财务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

营风险等事项；

5）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中航工业财务注册资本金 50%或者该股东

对中航工业财务的出资额的，如影响中航工业财务稳健运行，或出现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予以监督指导情形的；



6）中航工业财务因违法违规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监管部门采取监管

措施、实施行政处罚或涉嫌犯罪；

7）中航工业财务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接管；

8）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二）2025 年度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存款、贷款情况

根据公司编制的《2025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

情况汇总表》，2025 年度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

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交易类别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收取或支付利

息、手续费

一、存放于财务

公司存款
3,603,530,378.01 28,232,356,131.87 29,658,561,417.36 2,177,325,092.52 17,054,291.80

二、向财务公司

借款
1,553,697,812.64 478,000,000.00 360,797,812.64 1,670,900,000.00 35,147,959.87

1.短期借款 353,697,812.64 393,000,000.00 353,697,812.64 393,000,000.00 14,680,815.14

2.长期借款 1,200,000,000.00 85,000,000.00 7,100,000.00 1,277,900,000.00 20,467,144.73

三、其他金融业

务

1.存放于财务

公司的承兑汇票

2.其他

四、风险评估及风险防范情况

（一）风险评估情况

根据《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

贷款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公司认为：

1、公司与中航工业财务严格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原则，发生业务往来。

2、经查阅中航工业财务相关资料，中航工业财务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

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中航工业财务严格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



办法》的规定经营，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和管控流程

等均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监管，未发现中航工业财务存在违反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

4、根据公司对中航工业财务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以及对存放于中航工

业财务的资金风险状况的评估和监督，目前未发现中航工业财务的风险管理存在

重大缺陷，公司与中航工业财务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不存在风险问

题。

（二）风险防范情况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中航工业财务存款的资金风险，维护资

金安全，保证资金的流动性，公司制定了《关于在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存款的风险处置预案》，风险处置预案涵盖了存款风险处置组织机构及职责、

信息报告与披露、存款风险处置程序和措施等，内容全面、明确、可行。公司将

按照该预案做好相关风险防范及处置工作。

五、会计师对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

说明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财

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大信专审字[2026]第

29-00017 号）：“我们认为，贵公司编制的与财务公司业务汇总表符合相关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情

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履行情况良好，相关关联

交易事项遵守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

定。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已制定了风险处置预案，将按照该预案做

好相关风险防范及处置工作。公司关于《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条款

的完备性、协议的执行情况、风险控制措施和风险处置预案的执行情况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

融业务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罗爽刘昭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月日



（此页无正文，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 跃 姚程煜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6 年 月 日


